附件：   

河南师范大学

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河南师范大学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弘扬先进文化，着力推进素质教育，不断提升大学生的审美修养和人文素养，努力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充分展示我校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积极营造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氛围，促进我校艺术教育再上一个新台阶。

二、活动主题

本届艺术展演活动以“我和祖国”为主题。各项活动要紧紧围绕主题，热情歌颂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反映当代大学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展现大学生高雅、健康的审美追求。活动内容要适合大学生年龄特点和心理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校园特色和学生特点，体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鼓励创作各类具有特色的节目、作品。

三、活动项目
本届艺术展演活动分普通组和专业组，共分艺术表演类、艺术作品类、校长书画摄影作品类和艺术教育科学论文报告会四类。

（一）艺术表演类

1．声乐：大合唱（含指挥、伴奏不超过42人，时间不超过6分钟）；小合唱或表演唱（含伴奏不超过15人，时间不超过5分钟）；重唱（含伴奏不超过5人，时间不超过5分钟，不得伴舞）；独唱（可有伴奏1人，时间不超过5分钟，不得伴舞）。

2．器乐（包括管弦乐、管乐、弦乐、民乐等）：合奏（含指挥不超过65人，时间不超过8分钟）；小合奏（含指挥不超过11人，时间不超过6分钟）；重奏（不超过4人，时间不超过5分钟）；独奏（时间不超过5分钟）。

3．舞蹈：群舞（不超过36人，时间不超过6分钟）；三人舞、双人舞、独舞（时间不超过5分钟）。

4．短剧、歌舞剧、小品等（不超过8人，时间不超过12分钟）。

（二）艺术作品类

1．绘画：国画、油画、水彩/水粉画、版画、漫画（尺寸均不超过对开）。

2．书法、篆刻：尺寸不超过四尺宣纸。

3．摄影：独照、组照（每组不超过4幅）均可，尺寸均为14寸。

4．工艺设计：含平面设计和立体设计，平面尺寸不超过对开；空间大小不超过0.5立方米。

5．雕塑：空间大小不超过0.5立方米。

6．DV作品：播放时间不超过12分钟。

（三）校长书画摄影作品类

书法、篆刻作品的尺寸均不超过四尺宣纸，摄影作品包括独照和剧照（每组不超过4幅，需标明顺序号），尺寸均为14寸，作品名称以及创作者的姓名、单位、职务、联系电话等请在作品背面注明，摄影作品若经过暗房特技处理、电脑制作，改变原像面貌的作品，请在背面注明。每人报送作品数量不超过2幅(组)。作品不需要装裱。

（四）艺术教育科学论文类

高校艺术教育科学论文的选题要结合我校艺术教育的特点，紧紧围绕艺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充分发挥我校艺术教育科研在理论指导、实践探索和决策咨询等方面的作用，具体方案由教务处负责制订实施。
四、参加对象

（一）艺术表演类和艺术作品类的参加对象为我校在读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其中音乐学院和美术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参加专业组比赛，其余学院学生参加普通组比赛。

（二）校长书画摄影作品展的参加对象为校党政领导干部。

（三）高校艺术教育论文报告会的参加对象为全校教职工。
五、节目和作品要求

（一）节目的演出者必须是我校学生，专业组的学生不得参加普通组的演出，节目演出时间不得超过规定时间。

（二）艺术作品不要装裱。作品背面需注明作者姓名、学院、联系电话、作品名称和品种、尺寸大小、创作时间。版画作品按惯例需在画面四周留出空白并署名。

（三）各学院上报节目和作品在全校评选的基础上向河南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组委会推荐。我校最终上报艺术表演类节目10个，其中普通组8个（含一个大合唱），专业组2个；艺术作品类20件（其中普通组16个，专业组4个）。校长书画摄影作品上报数量未作限制，但每人报送作品数量不超过2幅（组）。艺术教育科学论文上报数量暂未作限制。
六、时间安排及要求

1．各有关单位在接到通知后，应成立本单位艺术展演活动组委会，并根据分工制定本单位艺术展演活动方案，各单位于2008年1月10日前将组委会名单和本单位艺术展演活动子方案交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校团委）。

2．2007年12月—2008年3月，各相关单位应发动全体老师、学生参与，通过举办科技文化艺术节,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并组织艺术讲座、观看文艺演出、聆听音乐会等活动，让每个学生至少参加一项艺术活动。

3．2008年4月——2008年5月，我校在各有关单位推荐的优秀节目的基础上，举办艺术会演、优秀作品展览、交流研讨等活动，评选出优秀节目，接受由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组委会成员组成的专家组检查、指导。

4. 2008年6月——2008年8月，将参加全省评审的表演类节目的录像带或VCD、艺术类作品上报河南省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5.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艺术活动中的各项安全工作，按照《河南师范大学学生体育竞赛和艺术演出活动安全工作预案（试行）》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各项活动安全、顺利进行。
七、具体分工

办公室（设在校团委）具体负责总活动方案的制定、协调、督促各项活动的组织实施、信息上报、活动总结等工作。

宣传部负责校长书画作品征集、艺术展演活动宣传、报道工作及其它大型演出的音响配合等有关工作。

校团委、学生处负责普通组8个艺术表演类节目和普通组16幅（件）艺术作品类的确定(学生处协助)，关于活动子方案请结合具体情况另定；

 音乐学院负责专业组2个艺术表演类节目的确定，关于活动子方案请结合具体情况另定；

美术学院负责专业组4个艺术作品类的确定，关于活动子方案请结合具体情况另定；

研究生处负责研究生参赛的有关工作；

教务处负责艺术教育科学论文的筛选、确定（至少20篇），关于活动方案请结合具体情况另定。

八、组织领导

我校成立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组委会，由校领导担任主任。组委会办公室设在校团委，负责具体组织协调工作。
河南师范大学第二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组委会：
主  任：王海旺   徐存拴

成  员：李  勇  成庆堂  吴益民  张向战  王俊杰    费  捷  陈  克  皇甫艳玲  岳杰勇

 办公室设在校团委

办公室主任：岳杰勇（兼）

成  员：白鑫刚  孙冬青  孙红艳  刘瑞民  苗山根 

  陈明银  寇玉鹏  丁笑生  赵红杰  岳贤锋

宋卫平  王令耀  高 飞   康淑霞  程保国

郑 蓓  王文豪 李晶晶 张 震 王君健 冯 蔚
